
 
 
 
 
 
 
 

 

青海省三江集团 2016 年度部门决算 

 

一、主要职能:：青海省三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2003年8月经青海省人民政府批准，将原青海省商贸资产经营公司和青
海省农牧控股有限公司合并成立的国有企业，目前已成长为国家级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旗下6个大型农牧场，8家现代企
业，拥有土地面积401万亩，其中耕地61万亩，草场250万亩。公司业务涵盖高原牛羊养殖和储备，绿色油菜籽、青稞种植，
高原饲草种植和繁殖，高原特色马铃薯精深加工，农业有机肥加工等农牧业主体产业。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
整，逐步开拓农牧业国际贸易、青稞酒加工、旅游资源开发、智慧农牧业开发等新业务，贯彻“一带一路”倡议，在俄罗斯
发展种植业，不断向现代农牧企业转变和国际化迈进。主要职能完成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及省政府下达的各项经济指标任务，
承担部分社会职能，办有农牧场学校及医院，维护所属辖区的民族团结及维稳工作。 

 

二、 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2016 年度纳入决算编制的预算单位 8 个(含本部）。其中二级预算单位 7 个（详情见附表）。  

年末实有人数 241 人，在职人员 241 人。  

 

附表：青海省三江集团所属二级预算单位情况表  
 

 

 

 

 

 

 

 

 

 

 

 

序号 单位名称 
1 青海省牧草良种繁殖场 
2 青海省门源种马场 
3 青海省湖东种羊场 
4 青海省河卡种羊场 
5 青海省英得尔种羊场 
6 青海省铁卜加草原改良试验站 
7 青海省畜牧汽修队 



 













 

 

 

 

 

 

 

 



 

 

青海省三江集团 2016 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关于 2016 年度部门决算收支情况总体说明 
 

 

2016 年度收支总决算 29517.48 万元，比 2015 年收支总决算减少 1311.4 万元。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保障性住房  

项目减少所致。  
 

 

（一）收入总计 29517.48 万元。其中包括：当年财政拨款收入 21180.17 万元，上年项目结转资金 8337.31 万元。  
 

 

（二）支出总计 19962.05 万元。包括：  
 

 

1、教育（类）支出 4411.12 万元，主要用于五所农牧场学校教学等方面的支出。  
 

 

2、社会保障和就业(类)支出 664.24 万元，主要用于在职人员社会保险。  
 

 

3、医疗卫生(类) 支出 304.7 万元，主要用于学校及铁卜加职工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支出。  
 

 

4、节能环保(类)支出 4517.97 万元，主要用于各农牧场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生态保护项目支出。  
 

 

5、农林水事务（类）支出 7911.48 万元，主要用于农业 6059.24 万元（主要包括农业三项补贴及其他农业支出  

5173.38 万元，技术推广与培训 30.82 万元，病虫害防治 469.04 万元，防灾救灾 386 万元，）；林业 289.99 万元（森  

林培育 67.39 万元、防沙防治 22.6 万元，其他林业支出 200 万元）；扶贫用于生产发展 247.36 万元；农业综合开发  

土地治理项目 1133.49 万元；农村综合改革 15 万元，其他农林水支出 166.4 万元。  
 

 

6、城乡社区类支出 177.87 万元，主要用于美丽乡村建设。 



 

 

7、住房保障支出(类)支出 1774.66 万元，主要用于按照国家政策规定为职工缴纳和发放住房公积金、保障性住  

房、  

万元。  
 

 

8、粮油物资储备事务 200 万元，主要是肉类储备。  
 

 

（三）年末结转结余 9555.44 万元，属于跨年度实施项目需要延迟到下一年度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 
 

 

二、 关于 2016 年度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财政拨款支出变化情况。2016年财政拨款支出19962.05万元，2016年决算数比2015年减少2529.51万元。  
 

 

（二）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构成情况。2016 年财政拨款用于以下方面：教育（类）支出 4411.12 万元，占 22.09%；  

社会保障和就业(类)支出 664.24 万元，占 3.32%；；医疗卫生（类）支出 304.7 万元，占 1.52%；节能环保（类）支  

出 4517.97 万元， 22.63%；  

住房保障支出（类）支出 1774.66 万元，占 8.89%；粮油物资储备事务 200 万元，占 1%。  
 

 

（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6 年度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8883.79 万元。其中：  

1、工资福利支出 3254.85 万元。其中：基本工资 874.85 万元、津贴补贴 992.16 万元、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310.72  

万元、  

万元。  

2、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5029.96 万元。其中：抚恤金 10.7 万元、生活补助 3431.53 万元（退耕还林等）  

101.42（义教、寄宿生活补助等）万元、奖励金 436.72 万元、生产补贴 676.28 万元、住房公积金 287.89 万元、购房  

补贴 11.67 万元、采暖补贴 47.71 万元、其他对个人家庭补助支出 26.04 万元。 



 

 

3、商品和服务支出 366.22 万元。其中：办公费 12.7 万元、印刷费 0.89 万元、水费 11.74 万元、电费 28.52 万  

元、邮电费 26.87 万元、取暖费 69.26 万元、差旅费 51.39 万元、培训费 7.64 万元、公务接待费 7.27 万元、工会经  

费 32.67 万元、福利费 0.81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39.4 万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77.06 万元。  

4、对企事业单位补贴 200 万元。商品储备公司政策贴息 200 万元。 

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执行情况说明 

2016 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为 80.79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预算 

15.68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预算46.8万元，公务接待费预算 18.31万元。支出决算为 46.67万元，完成预算的 

57.76%，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决算为 0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费支出决算为 39.4万元，完成预算的 

84.18%，；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为7.27 万元，完成预算 39.7%。  

（二）“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6 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决算 0 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决算 

39.4万元，占84.42%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7.27万元，占 15.58%。具体情况如下： 

1、因公出国（境）费支出 0 万元。全年使用财政拨款安排部机关和部属单位出国团组 0 个，0 人次。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 39.4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支出 0 万元，购置公务用车 0 辆；公务用车运行费支出 

39.4万元，公务用车保有量为3辆为铁卜加草改站，财政没有拨款，实际车辆运行费属学校开支，由企业调拨车辆供其使用。 

3、公务接待费支出 7.27万元。国内公务接待支出 7.27万元，接待 49批次，接待 586人次。 

（三）“三公”经费与上年执行情况差异说明 

2016 年度“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数比上年决算数减少16.51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支出决算数比上年数减少 0 

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数比上年数减少5.06万元，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数比上年数减少11.45万元，主要

原因是：随着农垦改革工作的推进，学校移交地方管理也有序开展，人员冻结，费用支出一部分由企业自行承担。 



   
 

四、关于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说明 

 

2016 年度，省财政厅下达预算绩效项目 2 项,完成 2 项，具体情况如下： 

 

1、门源马场学校维修改造项目，预算安排资金 142.96 万元，实际支出 135.86 万元，结转 7.1 万为质保金，完成  

 

年度预算 95.03%。资金使用规范合理。达到了绩效目标。  
 

 

2、贵南草业公司牛羊养殖及育肥基地建设项目总投资 1041.5 万元，财政安排资金 400 万元，企业自筹 641.5  

万元，已全面完成绩效目标任务。 

   五、其他重要说明事项的情况说明 

1、2016机关运行经费支出366.22万元，2015年机关运行经费支出373.53万元，减少7.3万元。主要是三公经费减少所致

。 

2、2016年农牧场5所学校通过政府采购的项目312.75万元，其中：货物89.82万元。工程222.92万元为门源马场学校、

英得尔种羊场学校工程。所有项目本年度全部实施完毕。 

3、我单位没有政府性基金预算 

 



 

 

第四部分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本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上年结转和结余：指跨年度实施项目因客观条件变化未执行完毕、结转到本年度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三、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  

 

金：指按照《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和其他相关规定，由单位及其在职职工以职工工资为缴存基数，分别按照一定比  

 

例缴存的长期住房储金。  

 

四、年末结转和结余：指本年度或以前年度预算安排、因客观条件变化无法按原计划实施，需要延迟到以后年度  

 

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五、基本支出：指为农牧场学校及铁卜加草改站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六、项目支出：指除基本支出之外的为完成特定任务和企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七、“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指财政资金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支出。  


